附件1


关于举办2025年宜昌市职业院校教师
教学能力比赛和中职班主任能力比赛的预通知


局属高职院校、全市中职学校：
为深入推进我市职业院校“生动课堂”建设，经研究决定举办2025年宜昌市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和中职班主任能力比赛。现就比赛相关事宜预通知如下：
1、 赛项设置
面向局属高职院校设置高职类教师教学能力比赛，每校5个团队（或个人）。其中，公共基础课1个团队、专业课3个团队。思想政治课为个人赛，每校1人。
面向全市中职院校设置中职类教师教学能力比赛，分思想政治课程组、公共基础课程文科组、公共基础课程理科组、专业课程一组、专业课程二组5个组。每校每组1个团队。
面向全市中职学校设置中职班主任业务能力比赛，每校3名班主任。
2、 比赛规程
比赛采取材料评审（占比30%）和现场比赛（占比70%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材料评审与2024年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和班主任能力比赛预赛要求相同。2025年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选手均参加现场比赛，相关要求与省赛现场决赛要求相同。具体要求见附件 2024年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方案和2024年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能力比赛方案。
三、参赛对象
局属高职院校的在编在岗教师、全市中职学校在编在岗教师。为对接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，参赛教师须持有相应学段的教师资格证书且满三年（2022年12月31日之前获得。民办学校可适当放宽）。2022年以来湖北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教师不参赛。每个参赛团队3—4人。除思政课外，每队有1名教师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取得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指高级技师，民办学校可适当放宽）。
四、时间地点
现场比赛时间为2025年5月29—30日。比赛地点待定。
五、比赛报名
各校将大赛报名表及参赛材料于2025年5月23日前报送至联系人邮箱（364691591@qq.com）。
六、奖项设置
大赛按比赛项目分别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占参赛总数的10%、20%、40%。大赛中职组成绩优秀且符合省赛要求的将代表我市参加省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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